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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标的宁波佛来斯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盈利承诺

未实现的说明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敏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949 号）核准，湖北鼎龙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龙股份”、“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方式购买浙江旗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捷投资”）100%

股权、杭州旗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旗捷科技”）24%股权、深圳超俊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俊科技”）100%股权和宁波佛来斯通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佛来斯通”）100%股权；同时，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

者募集不超过 99,086.00 万元配套资金。 

1、佛来斯通业绩实现情况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佛来斯通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根据大信专审字[2018]第 2-00436 号审核报告，佛来斯通 2017 年实际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315.91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数额为 276.63 万元。2016 年至 2017 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为 633.0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60.83万元，低于2016年至2017年累计业绩承诺金额539.17万元，未完成49.02%。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陈全吉、胡晖、谢莉芬、林福华、杨明红与鼎龙股份签署的《佛来斯通

购买资产协议》，上述交易对方需要向上市公司补偿。 

2、鼎龙股份针对盈利承诺风险所做的风险提示 

依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鼎龙股份和西南证券分别在重组报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中做出了“特别风险提示”，披露了标的公司的盈利预测风险，

具体内容如下： 

“本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约定，……；佛来斯通 2017 年至 2018 年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 万元、600 万元和 720 万

元。……。该盈利承诺系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基于目前的运营能力和未来的发展

前景，并与上市公司协商谈判做出的综合判断，最终能否实现将取决于行业发展

趋势和各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方的经营管理能力。本次交易存在承诺期内标的资产

实际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的风险和业绩承诺比例未能全部覆盖的情况，提请

投资者注意。” 

3、盈利承诺未实现的说明 

佛来斯通是国内除鼎龙股份外唯一具备化学法生产部分基础类彩色碳粉品

种能力的企业，本次鼎龙股份收购佛来斯通主要目的之一为促进碳粉行业的整合，

营造和谐竞争的市场环境。本次上市公司收购完佛来斯通后，对其开展了一系列

的整合。本次佛来斯通未能完成业绩承诺，主要原因为佛来斯通公司 2017 年进

行彩粉技改扩建项目，该扩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佛来斯通的生产和销售，但该

项目投产后，将显著增强佛来斯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另外从鼎龙股份

整体来看，本次上市公司收购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本次收购完成后，鼎龙股

份主要产品彩色碳粉面临的市场竞争和价格竞争趋缓，其销量也较往年具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因此本次收购提升了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由于佛来斯通公司 2017 年进行彩粉技改扩建项目，该扩建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佛来斯通的生产和销售，因此佛来斯通的实际业绩未能实现 2017 年承诺水



 

平。针对佛来斯通 2017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公司对此深感遗憾并向广大

投资者诚恳致歉。 

 

 

湖北鼎龙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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